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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收文文號：

原住民族委員會  函
地址：24220新北市新莊區中平路439號北棟15F
承辦人：林婉曄
聯絡電話：02-89953259
電子郵件：AB0630@apc.gov.tw
傳真：02-89953213

受文者：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年2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原民經字第10600108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06年度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人才培育」計畫  
　　　(310902000Q0000000_106D005415_106D2002016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106年度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人才培育
　　　」計畫1份，自即日起受理申請，請各大專專院校踴躍提

　　　案，詳如說明，請查照。
說明：

  一、本會為促進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」（下稱本

　　　法）之人才培育、提升國內公私立大專院校師生對於本法
　　　理論與實務之認知，並鼓勵推動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

　　　護之教育與宣導工作，作為未來發展長期專業課程之基礎
　　　，爰辦理旨揭計畫。

  二、謹就旨揭計畫內容，簡述如次：

    (一)計畫期程：
      １、系列講座及密集課程：計畫核定日起至106年11月30

　　　　　日止。

      ２、學分課程：計畫核定日起至107年1月31日止。
    (二)申請期間：公告日起至106年3月24日（五）止。

    (三)補助對象：全國各公私立大專院校。
    (四)補助項目及經費額度：

      １、系列講座：公開演講3場以上，或2場以上及1場討論

　　　　　會，補助經費計新臺幣24萬元。
      ２、密集課程：1週以上，2個月以內。可以營隊、工作坊

　　　　　、課程等形式辦理（不在此限），至少應規劃 25 小
　　　　　時（含）以上之課程，且至少應辦理1場次部落參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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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，補助經費計新臺幣30萬元。
      ３、學分課程：每學期開設一門（含）課程以上，每門課

　　　　　程至少2學分，至少擇定1項適合提出原住民族傳統智

　　　　　慧創作保護專用權申請之標的(應排除本會已受理之
　　　　　申請案件)，並至該原住民族或部落進行實地田調及

　　　　　訪談參與，補助經費計新臺幣50萬元。
    (五)結案及核銷：本計畫經費分2期撥付，撥款條件及方式

　　　　如下：

      １、第1期款：於計畫核定後1週內，依核定金額60%掣送
　　　　　領據憑撥第1期款。

      ２、第2期款：於計畫結束後1個月內，檢附成果報告、經

　　　　　費支用清單、各機關單位經費補(捐)助分攤表，併同
　　　　　領據核實申領第2期款，其上限為核定金額40%。

    (六)請申請單位至本會網站（ http://www.apc.gov.tw/）
　　　　下載計畫書格式；本案聯絡人：林小姐，電話：（02）

　　　　8995-3259、廖小姐，電話：（02）8995-3664。

正本：國立政治大學、國立清華大學、國立臺灣大學、國立臺灣師範大學、國立

　　　成功大學、國立中興大學、國立交通大學、國立中央大學、國立中山大學

　　　、國立臺灣海洋大學、國立中正大學、國立高雄師範大學、國立彰化師範

　　　大學、國立陽明大學、國立臺北大學、國立嘉義大學、國立高雄大學、國

　　　立東華大學、國立暨南國際大學、國立臺灣科技大學、國立雲林科技大學

　　　、國立屏東科技大學、國立臺北科技大學、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、國立

　　　高雄應用科技大學、國立臺北藝術大學、國立臺灣藝術大學、國立臺東大

　　　學、國立宜蘭大學、國立聯合大學、國立虎尾科技大學、國立高雄海洋科

　　　技大學、國立臺南藝術大學、國立臺南大學、國立臺北教育大學、國立臺

　　　中教育大學、國立澎湖科技大學、國立勤益科技大學、國立高雄餐旅大學

　　　、國立金門大學、國立臺中科技大學、國立臺北商業大學、國立屏東大學

　　　、東海大學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、東吳大學、中原大學、淡

　　　江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逢甲大學、靜宜大學、長庚大學、元智大學、中

　　　華大學、大葉大學、華梵大學、義守大學、世新大學、銘傳大學、實踐大

　　　學、朝陽科技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南華大學、真理大學、大同大學、南

　　　臺科技大學、崑山科技大學、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理大學、樹德科技

　　　大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、臺北醫學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龍華

　　　科技大學、輔英科技大學、明新科技大學、長榮大學、弘光科技大學、中

　　　國醫藥大學、健行學校財團法人健行科技大學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

　　　技大學、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、玄奘大學、建國科技大學、明

　　　志科技大學、高苑科技大學、大仁科技大學、聖約翰科技大學、嶺東科技

　　　大學、中國科技大學、中臺科技大學、亞洲大學、開南大學、佛光大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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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、遠東科技大學、光宇學校財團

　　　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、景文科技大學、中華醫事科技大學、東南科技大

　　　學、德明財經科技大學、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、南開科技大學、中

　　　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、僑光科技大學、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

　　　技大學、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、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

　　　學、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、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

　　　學、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、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、

　　　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、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北城市科技大學、

　　　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、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、南榮

　　　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、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、華夏學校

　　　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、致理學校財團

　　　法人致理科技大學、康寧學校財團法人康寧大學、臺北市立大學、國立臺

　　　灣戲曲學院、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金融管理學院、大漢技術學院、和春

　　　技術學院、亞東技術學院、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、稻江科

　　　技暨管理學院、德霖技術學院、蘭陽技術學院、黎明技術學院、東方學校

　　　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、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、崇右技術學院、大同技術

　　　學院、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、臺灣觀光學院、法鼓學校財

　　　團法人法鼓文理學院、台北海洋技術學院、國立臺東專科學校、國立空中

　　　大學、高雄市立空中大學

副本：經濟發展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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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：核可後，電子檔轉知各系所，並請各系所公告予所屬師生知悉。

組長：

0224
1739

教務長決行：

0224
1806

0301
0808


